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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浔阳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征求《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

应急预案》意见的函
各街道、各单位：

现将区应急管理局草拟的《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发给你们征求意见，请于2023年9月15日上午11：00前以书面形式（盖章）和电子邮件形式报送到区应急管理局（B617室），逾期未报者，视为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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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曾琴

联系电话：8232568

邮箱：（xyqqxfy@163.com）
附：《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
浔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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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征求意见稿）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加强对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有效控制，规范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明确有关部门职责，建立健全指挥统一、协调有力、决策科学、资源共享、反应迅速的应急机制，确保九江市浔阳区境内危险化学品在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等各环节中发生事故时，科学、及时有效地组织实施应急救援，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类事故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江西省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九江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九江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九江市浔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九江市浔阳区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贮存、使用、运输、废弃处置等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准备和应急救援工作。

1.4 工作原则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工作坚持党对应急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科学决策、依法处置，预防为主、平战结合，资源共享、反应灵敏的原则。
1.5 事故分类及分级

1.5.1 事故分类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表现形式，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型如下：

（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指燃烧物质主要为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事故。具体包括：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火灾。

（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发生化学反应的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具体包括：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易燃气体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产生的粉尘、气体、挥发物的爆炸，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其他化学反应爆炸。

（3）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主要指人体吸入、食入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具体包括：吸入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呼吸道）、接触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皮肤、眼睛等）、误食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消化道）以及其他中毒和窒息事故。

（4）危险化学品灼烫事故：主要指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意外的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表面接触造成明显破坏的事故。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碱性的腐蚀品。

（5）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容易造成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

（6）其他危险化学品事故：其他危险化学品事故指不能归入上述5类的危险化学品事故，主要是指危险化学品的险肇事故，即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人们不希望的意外事件，如盛装危险化学品的罐体、车辆倾倒或倾覆，可能但未发生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伤、泄漏等事故。

1.5.2 事故分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划分为特别重大事故(I级)、重大事故(II级)、较大事故(III级)和一般事故(IV级)4个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I级)，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下同），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II级)，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事故(III级)，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一般事故(IV级)，是指造成或可能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上述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6应急预案体系

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体系由浔阳区政府及区应急管理局和街道（湓浦街道、甘棠街道、人民路街道、白水湖街道、金鸡坡街道）、功能区（城东工业基地）制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包含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和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为应急预案提供支撑的工作手册和事件行动方案等组成。

1.7分级应对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分级应对、协调联动的原则。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企业和企业所属街道、功能区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响应并逐级上报，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事故情况初判事故级别及预期影响后果，初判发生重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由省政府负责应对，必要时，按程序提请国务院协助或负责应对；较大和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分别由九江市政府和浔阳区政府负责应对；涉及跨设县级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应对，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政府共同负责应对；当超出事发地街道的应对能力时，由上一级部门提供支援或组织应对。对于事故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地区或重大活动举办、重要会议召开等时期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一般(IV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由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按照本预案进行应急救援，较大(III级)、重大(II级)、特大(I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先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并及时上报市应急机构，请求启动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依照九江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执行，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依照江西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执行，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依照国家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执行。

进入Ⅰ级、Ⅱ级、Ⅲ级响应时，迅速启动区指挥部进行处置。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启动各自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做好具体处置工作。同时请求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进行救援。

进入Ⅳ级响应时，事故单位及所在街道、功能区立即开展自救，区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组织救援，并及时逐级报告救援工作进展情况。

2 组织体系与职责

2.1 指挥机构及职责

成立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区指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成员单位组成，统一负责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总指挥：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副总指挥：区政府办分管安全生产副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单位：区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浔阳公安分局、区编办、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发改委、区教体局、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商务局、区文新旅局、区卫健委、区安委办、区市监局、区国动办、区城管局、区行政审批局、区自然资源分局、浔阳生态环境局、区机关事务中心、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城东工业基地管委会办公室、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交警一大队、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城市客运大队、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市港口航运局城东港区分局、长江海事局九江港区海事处、新港海事处、湓浦街道、甘棠街道、人民路街道、白水湖街道、金鸡坡街道等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兼任。

区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领导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发布应急救援命令，并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实际情况，全区范围内紧急调用各类应急力量、物资和设备，协调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现场救援工作。 

2、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情况，统一部署有关应急的实施工作，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对应急救援工作发生的意外情况，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3、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上级预案启动时，按照上级指挥部的指示开展救援工作。 

5、负责指导区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6、负责组织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监督检查有关单位以及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的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区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制定、修订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防范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开展桌面推演、实兵演练等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训练； 

3、负责组织落实区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协助总指挥进行紧急状态下各成员单位和应急小组间的联络、协调等工作。 

4、负责做好区指挥部的通讯、交通、后勤等保障工作，确保指挥部工作的正常开展。 

5、建立区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及时掌握、分析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提出处置建议报区指挥部。 

6、负责协调事故的信息发布工作，负责综合协调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的物资调度。 

7、完成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2成员单位职责

在浔阳区政府的统一组织下，有关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防范和应对工作。

（1）区政府办公室：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事故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落实区委、区政府领导关于事故抢险救援的指示和批示。

（2）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各应急救援机构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报警信息的接警、事故信息的收集、通报；组织指导协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承接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请示总指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通知指挥部成员单位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各成员单位的抢险救援工作。负责提出确定危险化学品主要生产、贮存区域及重点目标的建议，组织重大危险源的普查，为应急救援提供详细情况；检查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制定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和实施。负责组织事故抢险物资的供应;组织恢复生产；参加相关事故调查。

（3）区卫健委：负责制定人员救护的抢救预案；负责受伤人员的抢救治疗工作；组织卫生应急医疗队伍，负责药品、器材的供应，提供医疗保障；指导现场救护工作；参加相关事故调查。负责组织社会救助，做好事故善后工作。

（4）浔阳公安分局：负责制定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警戒预案。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人员疏散撤离，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稳定管理。

（5）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危险化学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提出事故现场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处置方案。

（6）区财政局：负责筹集事故抢险和事故处理资金，为应急救援提供资金保障。

（7）浔阳生态环境局：负责制定危险化学品污染事故监测与环境危害控制应急预案。负责事故现场及时测定环境危害的成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措施并进行监测;事故得到控制后指导现场遗留危险物质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消除工作；负责调查重大危险化学品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提供事故现场地下水、气管道情况;配备充足的设施设备和相应的操作手，随时投入救援工作。

（8）区人社局：指导监督与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的工伤保险政策落实。配合有关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9）区民政局：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10）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控制和扑灭火灾，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事故现场，并负责有毒物质的洗消工作；参与伤员的搜救工作，有足够的人员和相应的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救援工作。

（11）湓浦街道、甘棠街道、人民路街道、白水湖街道、金鸡坡街道和功能区（城东工业基地）：负责组织制定、实施并定期演练本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负责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影响范围人员的紧急疏散和受灾人员的安置;加强对本辖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及时通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信息和情况，负责本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一般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和协助配合工作。

根据指挥部安排参与事故的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等工作；协助做好事故疏散人员避难场所及衣、食、住的安排；参与相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本预案中未规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职责的其他区指挥部成员单位在应急状态下根据区指挥部的协调指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关职能。

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制订、管理并实施相关应急工作方案。各成员单位与指挥部办公室应建立应急联系工作机制，明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保证信息通畅，并加强与其他应急机构的衔接配合，做到应急信息和资源共享。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应对工作的需要，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共同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及衍生灾害的各项保障工作。

2.3 现场指挥机构

现场指挥部由区指挥部相关成员、事发地（街道和功能区）有关负责人、参与救援单位的负责人及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专家组负责人组成。
现场指挥部的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指挥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研判事故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组织制订并实施应急救援方案；设立应急救援工作组，决定采取控制、平息事态的应急处置措施，协调、指挥有关单位和人员参加现场应急救援；及时报告应急处置和救援进展情况，根据事故现场情况提出处置建议和支援请求。

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事故救援组、治安警戒组、环境监测组、后勤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处置组等9个工作组。根据事故情况及抢险需要,可视情调整工作组、组成单位及职责,调集区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事故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参加单位：区发改委、区工信局、浔阳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负责收集、汇总、报送事故和救援动态信息,承办文秘、会务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的报告，通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协调、服务各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事故抢险救援进展情况，落实传达区委、区政府领导关于应急处置工作的指示和意见，并负责督办落实；组织召开事故应急救援现场会议;完成现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专家技术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参加单位：浔阳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及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掌握、研判事故性质和类别,分析事故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组织专家研究论证,为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制定救援方案、技术措施和安全保障措施。

（3）医疗救治组

牵头单位：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参加单位：浔阳公安分局、区市监局、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负责在现场附近的安全区域内设临时医疗救护点，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并护送重伤人员至医院进一步治疗。

（4）事故救援组

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参加单位：区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事故发生单位等。

主要职责：实施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火灾扑救、人员搜救、工程抢险、工程加固和事故现场清理等工作；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为事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负责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场抢险作业，及时控制危险化学品危险源。

（5）治安警戒组

牵头单位：浔阳公安分局

参加单位：市交警一大队、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事故可能危及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事故现场进行保护和警戒，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交通管制和疏导，开辟应急通道，保障应急处置人员、车辆和物资装备的应急通行需要；组织协调尽快恢复被毁交通路线。

（6）环境监测组

牵头单位：浔阳生态环境局

参加单位：区自然资源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负责对事故现场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即时进行监测，确定危险区域范围和危险物质的成份及浓度，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做出正确评估，为指导人员决策和消除事故污染提供依据，负责对事故现场危险物质的处置；负责制定危险废物处置方案并监督实施。
（7）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区政府办公室
参加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区文化新闻出版旅游局、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负责统筹协调新闻发布工作，编制、审定新闻信息发布方案，确定新闻发布方式和内容；做好媒体沟通、衔接和相关服务工作；收集、引导舆论舆情，及时发布和通报有关信息。
（8）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
参加单位：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市监局、区商务局、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工信局、区供电公司及事发地街道及其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负责应急救援器材和物资的供应，并组织车辆运输；负责应急救援的通信、交通、食宿，以及事故的善后处置等后勤保工作；负责事故救援所需用电安全。
（9）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应急管理局或行业主管部门
参加单位：事发地街道及相关部门等。

主要职责：做好受灾群众、遇难（失联）人员亲属信息登记、食宿接待和安抚疏导等善后工作；做好遇难者遗体处置等善后工作；做好遇难和受灾人员的经济补偿等善后工作；做好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2.4 工作指导组

较大、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企业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可派出工作指导组或牵头组成部门联合工作指导组赴现场，传达贯彻领导指示批示和工作要求，了解掌握事件基本情况和初步原因，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支援应急队伍、专家以及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核查核实遇险、遇难、受伤人员情况，及时向区指挥部办公室反馈有关情况。必要时，经区指挥部授权，工作指导组可行使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职能。
3 预防、监测与预警

3.1 预防

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应当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定期排查事故隐患,开展风险辨识和评估,健全风险防控措施,按照相关规定编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同时向区应急管理局备案。当出现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区应急管理局。各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及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建立应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要建立重大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和处置制度或办法,定期对本行政区内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研判,确定本行政区内重大安全风险,形成清单,开展重点检查执法,督促和指导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制定防控方案、落实风险防控措施,整改消除重大事故隐患。同时做好风险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
3.2 监测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要充分运用安全监管监察执法系统、安全风险监测监控预警系统等信息化手段,结合安全风险分析研判、检查执法、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报送的安全风险管控情况,对本行政区内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的安全风险状况加强监测,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单位实施重点监控进行分级管理并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危险源监控数据库，根据监控信息，对可能引发重大、特大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险情，或当其他灾害、灾难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时，相关单位和部门应及时通报市应急管理局，必要时上报市政府。对可能发生和可能产生次生灾害可以预警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突发事件可能引发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的信息接收、报告、分析和处理。同时,与能源、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相关部门建立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资源获取及共享机制。

3.3 预警

3.3.1 预警分级
根据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数量、受事故影响范围等，事故预警级别从高到低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

一级预警（红色标示）：预计可能发生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二级预警（橙色标示）：预计可能发生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三级预警（黄色标识）：预计可能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四级预警（蓝色标示）：预计可能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3.3.2 预警信息发布
各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和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及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加强危险化学品监测、预测和预警系统建设，或利用国家、省统一开发的危险化学品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动态掌握本地区、本单位危险化学品风险、隐患和事故信息，做好对报警事件的风险、发展趋势分析，及时发布事故预警信息，通知有关方面采取相应预防和应对措施。
区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安全风险监测信息或相关部门、单位的信息报告、通报,研判可能发生重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应及时向省指挥部提出一级、二级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并及时向市、区指挥部报告;经省指挥部同意后，区指挥部或授权的相关部门,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当面告知等渠道或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关地区。

预警信息内容包括：预警区域或场所、险情类别、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灾情概要、有关预防预警措施，以及工作要求和发布机关等。

区政府在编制本区域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时，要依据本预案和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明确预案的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级别划分标准。

符合四级预警级别发布条件时，由区政府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并向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符合三级预警级别发布条件时，由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并向省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区指挥部办公室确认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的信息后，要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特殊场所，应采取报警器、宣传车、大喇叭等方式传递预警信息。

3.3.3 预警行动

区指挥部办公室确认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信息后，要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当区指挥部认为需要支援时，请求上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协调。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区应急管理局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做好应急准备；并根据事态进展，按有关规定上报，通报其他有关地方、部门、救援队伍和专家，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区指挥部办公室分析事故灾难预警信息，必要时建议区政府发布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发布后,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视情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故发生苗头。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措施。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指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应急监测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的相关单位加强安全监管。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4 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预警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发布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的应急指挥部应当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当判定安全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预警解除。
4 应急响应

4.1信息报告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报告区应急管理局（区指挥部办公室）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及有关部门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立即核实有关情况，并按照分级管理的程序第一时间逐级上报。

紧急情况下信息报告均可越级上报。

信息初报或报警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故类别、简要经过、影响范围和损害程度的初步估计、现场救援情况、事故已采取的措施等。

报告时限和程序：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应立即向110、119和事发地（街道、功能区）请求支援，并在1小时内向区应急管理局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在2小时内书面报告至九江市应急管理局和江西省应急管理厅，较大及以上事故还应在1小时内电话快报至江西省应急管理厅。紧急情况可边处置、边报告，最新处置进展情况要及时续报，事件处置结束后应提供书面终报。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准确，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
当情况发生变化时，需及时进行信息续报。信息续报的内容包括：人员伤亡、事故影响最新情况、事件重大变化情况、采取应对措施的效果、检测评估最新情况、下一步需采取的措施等。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人员或外国公民，或者可能影响到境外的危险化学品事故，需要向有关国家、地区、国际机构通报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4.2 先期处置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响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采取有效应急救援措施,组织救援,防止事故扩大。根据事故情况及发展态势,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事发地（街道、功能区）及有关部门应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赶到事故现场组织事故救援。

4.3主要事故类型处置要点

在确保应急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参照以下要点处置：

（一）火灾事故处置要点

（1）确认火灾发生的位置、场所及构筑物的耐火极限。

（2）确认燃烧物的类别、数量、储存形式及禁忌。

（3）确定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4）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边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情况。

（6）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对周边区域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主要控制措施。

（7）确定灭火方案。

（8）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二）爆炸事故处置要点

（1）确定爆炸地点和爆炸类型。

（2）确定引起爆炸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形态和禁忌。

（3）确定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4）明确爆炸地点的周边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情况。

（6）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及主要控制措施。

（7）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三）泄漏、中毒事故处置要点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

（2）确定泄漏危险化学品种类、形态。

（3）确定所需的专家和应急处置技术。

（4）明确泄漏源周边环境。

（5）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情况。

（6）明确气象条件、水文地质信息。

（7）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及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

（8）对泄漏扩散趋势进行研判，预测泄漏可能危及的范围和影响程度。

（9）研判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

（10）制定中毒医疗救治方案。

（11）确定消除泄漏的控制措施。

（12）确定应急救援力量。

4.4 区级应急响应处置措施

当所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符合本预案启动条件时，区指挥部执行如下程序： 
（1）根据需要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成员； 
（2）通知各专业处置工作组、相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参加现场救援，制定救援方案； 
（3）调动有关装备、物资支援现场救援，通知有关部门做好交通、通信、气象、物资、环保等支援工作； 
（4）及时向公众发布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掌握舆论动态，回复有关质询； 
（5）需要外市、县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向江西省应急管理厅、九江市应急管理局提出请求。 
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和现场救援工作进展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事故现场抢救应以人为本，遵循“安全第一、救人为主、减少损失、先控制、后处置”的原则； 
（2）现场指挥和各专业救援队伍之间应保持良好的通信联系；易燃、易爆危险物质泄漏的现场救援，应使用防爆型器材；应急救援人员不得穿带钉的鞋和化纤衣物，手机应关闭； 
（3）对有毒物质泄漏的救援，必须使用正压自给式防毒面具。如遇对皮肤有危害的物质，必须穿全封闭化学防护服、戴防护手套；
（4）指挥、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和医疗救治单位积极抢救遇险人员、救治受伤人员,控制危险源或排除事故隐患,标明或划定危险区域,为救援工作创造条件；
（5）按照国家规定保护事故现场，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应做出标志、进行记录、拍照和绘制现场图，并妥善保管现场重要物件； 
（6）车辆应服从公安部门或事故单位人员安排行驶和停放； 
（7）事故发生初期，事故单位或现场人员应积极采取自救措施，防止事故的扩大，并指派专人负责引导指挥人员及各专业队伍进入事故救援现场； 
（8）专家到达现场后，迅速对事故情况做出判断，提出处置实施办法和防范措施，事故得到控制后，参与事故调查并提出防范措施；
（9）在抢险救灾过程中紧急调用的物资、设备、人员以及场地占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应急救援的大局，不得阻拦或拒绝；
(10)加强环境监测监控和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立即组织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降低或者化解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灾害发生。

(11)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和救援需要,协调增调救援力量，必要时请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给予救援支持。

(12)组织展开人员核查、事故现场秩序维护、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亲属安抚工作。

(13)做好交通、医疗卫生、通信、气象、供电、供水、生活等应急保障工作。

(14)及时、统一发布事故、救援等信息,积极协调各类新闻媒体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做好舆情监测和引导工作。

(15)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并及时向事发地传达。

4.5 响应调整

如果应急处置未能控制事故发展，事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可能波及更大范围造成严重危害的，必须立即报告区指挥部总指挥。当事故发展到本区层面难以控制和处置时，由区政府向九江市人民政府及江西省人民政府报告，请求支援或提请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 

在上级预案启动之前，本预案各机构仍按职责实施应急救援。 

上级应急预案启动之后，本预案各成员单位和专业处置工作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实施救援。 

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时，现场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故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4.6 信息发布

发生重大及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由省政府或省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发布事故信息；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按照规定第一时间发布简要事故信息，后续相关信息视情及时发布。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由区政府按照规定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4.7 应急结束

危险化学品事故威胁或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应急处置工作完成时，应急响应终止。终止一级应急响应，由区委、区政府宣布响应结束；终止二级应急响应，由区政府宣布响应结束；终止三级、 四级应急响应，由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宣布响应结束。

5 恢复与重建 

5.1 善后处置

在区指挥部的领导下，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善后处置工作由区相关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并负责组织实施，事发单位及其主管部门配合。包括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组织开展遇难人员善后、征用物资补偿、协调应急救援队伍补偿、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工作，尽快消除事故影响，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5.2 保险及社会救助

事故发生后，事发地银保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在区政府的领导下，事发地（街道和功能区）应当制定救济方案，明确财政、民政、人社、卫生、教育等部门的救济职责和受害人员申请救济的程序，确保事故发生后，救济工作及时到位。事发地（街道和功能区）还应当制定事故法律援助方案，为受害人向事故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索赔提供法律援助。
5.3 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西省生产安全事故提级调查与挂牌督办办法（试行）》（赣安〔2020〕15号）、《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安委办〔2021〕4号）、《江西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赣安〔2020〕1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

发生一般事故，区应急管理局根据职责和授权按程序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发生较大事故，由九江市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发生重大事故，由江西省人民政府负责调查。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5.4 总结评估

善后处置工作完成后，区指挥部办公室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结报告报送区指挥部。区应急管理局要认真研究汲取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与教训，作为本预案修改完善的依据之一。

5.5 恢复重建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街道和功能区）应当及时组织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统计、核实和评估，按照短期恢复与长远发展并重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并向区政府报告。事发地（街道和功能区）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恢复社会秩序，尽快修复损毁或损坏的公共设施。

超出事发地恢复重建能力的，区政府根据事发地的请求和实际情况，提供必要的资金、物资和政策支持。超出本区恢复重建能力，需要申请九江市政府援助和支持的，由区政府按相关规定提出请求。

6 应急保障措施

6.1 应急队伍保障

建立以消防专业应急队伍为骨干的应急力量，各街道和功能区应掌握区域内所有应急救援队伍资源信息，并督促检查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准备情况。 

企业应当依法组建和完善应急救援队伍。没有条件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企业，要建立兼职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和防护装备，或与邻近专职救援队签订救援协议。

依托江西省、九江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九江石化专业事故应急专家组，充分发挥相关行业、领域的机构和专家的作用，加强技术储备。

6.2 物资装备保障

区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特点和危害，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以及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并及时更新和补充。

区指挥部要指导、协调专业应急救援装备调配，实现资源共享。各街道、功能区和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建立必要的救援物资储备。

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特点和危害，配备必要的灭火、排水、通风以及危险物品稀释、掩埋、收集等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各专业应急管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负责监督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掌握应急物资的生产加工能力储备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应完善应急物资、装备数据库和调用制度，保证应急状态时的紧急征调。

6.3 技术支持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应当建立应急信息数据库和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专家库，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必要时可依托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专家库提供帮助。

6.4 资金保障

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应当做好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区政府协调解决。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资金，列入区政府财政预算，由区财政局及时拨付有关款项。主要包括体系建设、日常运行、专家队伍建设、事故演练、事故紧急救援装备等费用。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落实事故应急救援抢险的各项资金。

6.5通信与信息保障

根据救援实际需要，由区应急管理局协调通信公司牵头负责通信和信息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建立统一的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和救援力量信息数据库，保证应急参与部门（单位）之间联络畅通。 

区应急管理局加强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建立完善基础支撑、综合应用、数据库管理、信息共享和移动应急通讯等系统，确保平台语音通信、视频会商、综合协调与应急指挥等功能有效运转，不断提高信息化和可视化水平。 

6.6 交通运输保障

发生一般及以上事故后，区应急管理局应根据需要及时协调交通部门提供运输保障。区交警一大队对事故现场进行道路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区应急管理局应对受损道路迅速组织抢修，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运送，形成快速、高效的应急运输系统。 

6.7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应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并负责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地方医疗急救网络负责院前急救，各医院负责后续治疗，红十字会等群众性救援组织和队伍配合专业医疗队伍，开展群众性救护工作。 

6.8 生活与避难场所保障

区政府应确定一批设施完备、布局合理、能够满足人员紧急疏散需要的应急避难场所，建立维护和使用保障制度，保证疏散安置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与公园、广场等空旷场所的基础设施改造相结合，规划和建立事故应急避难场所，并建立维护和使用保障制度。
6.9 社会动员保障

区政府根据处置工作需要，可以调集、征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以及个人的物资、装备，应急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给予补偿。

鼓励、动员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提供物质、资金以及人力支援。逐步形成以管理部门和专业队伍为主体、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公益组织为补充的应急救援保障机制。

6.10 治安维护保障

事故发生后，由事发地街道、功能区和公安派出所负责事故处置和治安维护工作。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要物资和设备的安全保护,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发生重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后,省指挥部或有关部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公安、军队等部门提供协助。

突发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地的街道和社区组织应当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群防联防,协助公安部门实施治安保卫工作。

6.11 舆情保障措施

1.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工作

成立专门的舆情监测小组，负责品牌舆情信息的日常监测和分类研判，做到全网全时段进行舆情监测，并对日常热点的舆情信息进行正确引导，对于经常性出现浔阳区舆情信息的网站进行重点监测并适当进行回应，正确引导舆情的发展趋势，加强舆情监测队伍的日常培训。

2.建立并完善舆情处置流程

针对不同规模的网络舆情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舆情监测团队对常规性的网络舆情可以自主对舆情信息进行监测、分析研判，处置，并制定舆情报告发送上级领导。如遇到突发的重大舆情事件，舆情监测团队应实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并拿出应对策略，制定舆情专报，对公众关注的热点、舆情的发酵程度，网络舆情的走势和应对方案进行监测、分析研判。

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区政府应该调动各部门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置，掌握舆情管理的主动权。利用大数据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全网进行舆情监测，实时反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应对网络舆情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及时跟进，提出应对方案及处置措施。

3.建立复盘机制

应对网络舆情建立复盘机制，针对上一次的网络舆情是如何引发的，网络舆情是如何发酵的，处理网络舆情中有哪些方面是正确应对的，哪些方面的舆情处置工作还存在不足，在舆情处置工作结束后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复盘总结，以便在之后的舆情处置工作中能扬长避短，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行为，导致网络舆情事件扩散。

应对网络舆情事件是非常繁琐且长期的过程，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做好网络舆情的预防工作，最好的网络舆情处置方法就是不出现网络舆情，这就需要浔阳区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培训工作，加强内部的自查整改，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舆情事件的发生。

7 预案管理

7.1 宣传、培训和演练

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应急预案宣传,并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原则上区政府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各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要依法依规结合实际经常开展应急演练。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2 预案修订与备案

定期组织应急预案评估，符合国家有关修订情形的，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

各街道办事处、功能区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应结合实际，参照本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实施。

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应及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各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编制的应急救援预案应报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7.3 监督检查

区指挥部办公室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7.4 沟通与协作

区指挥部办公室和有关部门应建立与其他县（区）安全生产应急机构的经常性联系，尤其是邻近县（区）应急机构的联系，组织参加区域应急救援活动，开展区域间的应急交流与合作。
可与本区相邻、相近的县（区）及其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应对区域性、流域性突发事件的联合应急预案。联合应急预案应侧重明确相邻、相近的县（区）及其部门间信息通报、处置措施衔接、应急资源共享等应急联动机制。
7.5 奖励与责任追究

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失职、渎职的有关人员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1）本预案所涉及的区有关部门，各街道、功能区（城东工业基地）及其有关部门，危险化学品相关单位等要按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并制定、完善相应的应急预案及其支撑性文件。区指挥部办公室要加强本预案实施的跟踪分析、督促检查、综合协调，并根据需要及时组织评估，向区政府提出修订建议。

（2）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3）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9 附件

附件一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救援与处置基本程序
一、防护

根据事故现场所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及划定的危险区域，确定相应的防护等级。全部进入防护区的相关人员必须按相应防护标准采取相关防护措施。

二、询情

（一）遇险人员情况；

（二）容器储量、泄漏量、泄漏时间、部位、形式、扩散范围；

（三）周边单位、居民、地形、电源、火源等情况；

（四）消防设施、工艺措施、到场人员处置意见。

三、侦检

（一）搜寻遇险人员；

（二）使用检测仪器测定泄漏物质、浓度、扩散范围；

（三）测定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

（四）确认设施、建（构）筑物险情及可能引发爆炸燃烧的各种危险源；

（五）确认消防设施运行情况；

（六）确定攻防路线、阵地；

（七）现场及周边污染情况。

四、警戒

（一）根据询情、侦检情况确定警戒区域；

（二）将警戒区域划分为重危区、中危区、轻危区和安全区，并设立警戒标志，在安全区视情设立隔离带；

（三）合理设置出入口，严格控制各区域进出人员、车辆、物资，并进行安全检查、逐一登记。

五、救生

（一）组成救生小组，携带救生器材迅速进入危险区域；

（二）采取正确的求助方式，将所有遇险人员移至安全区域；

（三）对救出人员进行登记、标识和现场急救；

（四）将伤情较重者送交医疗急救部门救治。

六、控险

（依据不同的危险化学品特性及禁忌就下面的应急措施进行取舍，如与水有禁忌的就不能用水喷淋等）

（一）启用单位喷淋、泡沫、蒸汽等固定、半固定灭火设施；

（二）设置水幕或屏封水幕墙，稀释、降解泄漏物浓度，或设置蒸汽幕；

（三）根据现场泄漏情况，研究制定堵漏方案，并严格按照堵漏方案实施；

（四）转移较危险的储罐（瓶）；

（五）几种特殊化学品的火灾扑救注意事项：

1．扑救液化气体类火灾，切忌盲目扑灭火势，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情况下，必须保持稳定燃烧。否则，大量可燃气体泄漏出来与空气混合，遇着火源就会发生爆炸。

2．对于爆炸物品火灾，切忌用沙土盖压，以免增强爆炸物品爆炸时的威力；另外扑救爆炸物品堆垛火灾时，水流应采用吊射，避免强力水流直接冲击堆垛，以免堆垛倒塌引起再次爆炸。

3．对于遇湿易燃物品火灾，绝对禁止用水、泡沫、酸碱等湿性灭火剂扑救。

4．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的灭火比较复杂，应针对具体物质具体分析。

5．扑救毒害品和腐蚀品的火灾时，应尽量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避免腐蚀品、毒害品溅出；遇酸类或碱类腐蚀品最好调制相应的中和剂稀释中和。

6．易燃固体、自燃物品一般都可用水和泡沫扑救，只要控制住燃烧范围，逐步扑灭即可。但有少数易燃固体、自燃物品的扑救方法比较特殊。

七、救护

（一）现场救护

1．将染毒者迅速撤离现场，转移到上风或侧上风方向空气无污染地区；

2．有条件时应立即进行呼吸道及全身防护，防止继续吸入染毒；

3．对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挤压，采取心肺复苏措施，并给予氧气；

4．立即脱去被染污者的服装；皮肤污染者，用流动清水或肥皂水彻底冲洗；眼睛污染者，用大量流动清水彻底冲洗。

（二）使用特效药物治疗；

（三）对症治疗；

（四）严重者送医院观察治疗。

八、洗消

（一）在危险区与安全区交界处设立洗消站；

（二）洗消的对象：

1．轻度中毒的人员；

2．重度中毒人员在送医院治疗之前；

3．现场医务人员；

4．消防和其它抢险人员以及群众互救人员；

5．抢救及染毒面具。

（三）使用相应的洗消药剂；

（四）洗消污水的排放必须经过环保部门的监测，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九、清理

（一）少量残液，用干砂土、水泥粉、煤灰、干粉等吸附，收集后作技术处理或视情倒至空旷地方掩埋；在污染地面上洒上中和或洗涤剂浸洗，然后用大量直流水清扫现场，特别是低洼、沟渠等处，确保不留残液；

（二）现场环境检测合格后，清点人员、车辆及器材；

（三）撤除警戒，做好移交，安全撤离。

附件二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一、危险化学品事故一般处置方案

（一）接警。接警时应明确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的单位、地址、事故引发物质、事故简要情况、人员伤亡情况等。
（二）隔离事故现场，建立警戒区。事故发生后，应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热所涉及到的范围建立警戒区，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建立警戒区域时应注意以下几项：

1．警戒区域的边界应设警示标志，应有专人警戒。

2．除消防、应急处理人员以及必须坚守岗位人员外，其它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

3．泄漏溢出的化学品为易燃品时，区域内应严禁火种。

4．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或火焰辐射热所涉及到的范围建立警戒区，并在通往事故现场的主要干道上实行交通管制。

（三）人员疏散。包括撤离和就地保护两种。撤离是指迅速将警戒区及污染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理无关的人员撤离，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紧急疏散时应注意：

1．如事故物质有毒时，需要佩戴个体防护用品或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并有相应的监护措施。

2．应向上风方向转移；明确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3．不要在低洼处滞留。

4．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和着火区。

5．就地保护是指人进入建筑物或其它设施内，直至危险过去。当撤离比就地保护更危险或撤离无法进行时，采取此项措施。指挥建筑物内的人，关闭所有门窗，并关闭所有通风、加热、冷却系统。

（四）现场控制。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事故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和急救方法。现场控制与急救的注意事项：

1．选择有利地形设置急救点。

2．作好自身及伤病员的个体防护。

3．防止发生继发性损害。

4．应至少2~3人为一组集体行动，以便相互照应。

5．所用的救援器材需具备防爆功能。

6．当现场有人受到危险化学品伤害时，应立即进行以下处理：

（1）迅速将患者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

（2）呼吸困难时给氧；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心脏骤停，立即进行心脏按摩；

（3）皮肤污染时，脱去污染的衣服，用流动清水冲洗，冲洗要及时、彻底、反复多次；头面部灼伤时，要注意眼、耳、鼻、口腔的清洗；

（4）当人员发生冻伤时，应迅速复温。复温的方法是采用40~42℃恒温热水浸泡，使其温度提高至接近正常。在对冻伤的部位进行轻柔按摩时，应注意不要将冻伤处的皮肤擦破，以防感染；

（5）当人员发生烧伤时，应迅速将患者衣服脱去，用流动清水冲洗降温，用清洁布覆盖创伤面，避免伤面污染；不要任意把水疱弄破，患者口渴时，可适量饮水或含盐饮料；

（6）口服者，可根据物料性质，对症处理；

（7）经现场处理后，应迅速护送至医院救治。

针对不同事故，开展现场控制工作。应急人员应根据事故特点和事故引发物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

（五）泄漏处理。危险化学品泄漏后，不仅污染环境，对人体也可能造成伤害，对可燃物质，还有引发火灾爆炸的可能，因此，对泄漏事故应及时、正确处理，防止事故扩大。泄漏处理一般包括泄漏源控制及泄漏物处理两部分。泄漏现场处理时，应注意以下几项：

1．进入现场人员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2．如果泄漏物是易燃易爆的，应严禁火种；

3．应急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要有监护人，必要时用水枪掩护。

4．泄漏源的控制。如果有可能的话，可通过控制泄漏源来消除化学品的溢出或泄漏。

5．泄漏物的处理。现场泄漏物要及时进行覆盖、收容、稀释、处理，使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二、三类常见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一）火灾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火灾发生的位置；

2．确定引发火灾的原因；

3．确定引起火灾的物质类别（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物品、自燃物品等）；

4．所需的火灾应急救援处置的专业技术专家类别；

5．明确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

6．确定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

7．确定火灾扑救的基本方法；

8．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含火灾与爆炸伴随发生的可能性）；

9．确定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对周围区域的可能影响规模和程度；

10．火灾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控制火灾蔓延、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1．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公安消防队伍、企业消防队伍等）。

（二）爆炸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爆炸地点；

2．确定爆炸类型（物理性爆炸、化学性爆炸）；

3．确定引发爆炸的物质类别（气体、液体、固体）；

4．所需的爆炸应急救援处置的专业技术专家类别；

5．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

8．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如火灾、二次爆炸等）；

9．确定爆炸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再次爆炸控制手段、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0．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公安消防队伍、企业消防队伍等）。

（三）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泄漏事故处置方案要点

1．确定泄漏源的位置；

2．确定发生泄漏的化学品种类（易燃、易爆或有毒物质）；

3．所需的泄漏应急救援处置的专业技术专家类别；

4．确定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等）；

5．确定是否已有泄漏物质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

6．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

7．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

8．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

9．气象信息；

10．泄漏扩散趋势预测；

11．明确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泄漏是否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中毒等后果）；

12．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13．确定泄漏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主要控制措施（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

14．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消防特勤部队、企业救援队伍、防化兵部队等）。

附件三 浔阳区危险化学品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名单

总  指  挥  ：（区政府分管副区长）

副 总 指 挥 ：（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

成       员 ：区危险化学品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区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浔阳公安分局、区编办、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发改委、区教体局、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区商务局、区文新旅局、区卫健委、区安委办、区市监局、区国动办、区城管局、区行政审批局、区自然资源分局、浔阳生态环境局、区机关事务中心、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城东工业基地管委会办公室、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区消防救援大队、市交警一大队、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城市客运大队、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市港口航运局城东港区分局、长江海事局九江港区海事处、新港海事处、湓浦街道、甘棠街道、人民路街道、白水湖街道、金鸡坡街道等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
附件四 九江市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指挥部通讯录

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指挥部通讯录
24小时值守电话：0792－8232568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1
	区政府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总指挥
	
	

	2
	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局长，副总指挥
	
	

	3
	区政府办
	
	区政府办主任，副总指挥
	
	

	4
	区委组织部
	
	副部长
	
	

	5
	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
	
	

	6
	区委统战部
	
	副部长
	
	

	7
	区委政法委
	
	副书记
	
	

	8
	浔阳公安分局
	
	副局长
	
	

	9
	区编办
	
	副主任
	
	

	10
	区总工会
	
	副主席
	
	

	11
	团区委
	
	副书记
	
	

	12
	区妇联
	
	副主任
	
	

	13
	区发改委
	
	发改委副主任
	
	

	14
	区教体局
	
	副局长
	
	

	15
	区科技局
	
	副局长
	
	

	16
	区工信局
	
	副局长
	
	

	17
	区民政局
	
	副局长
	
	

	18
	区司法局
	
	副局长
	
	

	19
	区财政局
	
	副局长
	
	

	20
	区人社局
	
	副局长
	
	

	21
	区住建局
	
	副局长
	
	

	22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
	
	副局长
	
	

	23
	区商务局
	
	副局长 
	
	

	24
	区文新旅局
	
	副局长
	
	

	25
	区卫健委
	
	副主任
	
	

	26
	区安委办
	
	副主任
	
	

	27
	区市监局
	
	副局长
	
	

	28
	区国动办
	
	副主任
	
	

	29
	区城管局
	
	副局长
	
	

	30
	区行政审批局
	
	副局长
	
	

	31
	区自然资源分局
	
	副局长
	
	

	32
	浔阳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
	
	

	33
	区机关事务中心
	
	副主任
	
	

	34
	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副主任
	
	

	35
	城东工业基地管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
	
	

	36
	区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
	
	

	37
	区消防救援大队
	
	副大队长
	
	

	38
	市交警一大队
	
	副大队长
	
	

	39
	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城市客运大队
	
	副大队长
	
	

	40
	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浔阳区大队
	
	副大队长
	
	

	41
	市港口航运局城东港区分局
	
	副局长 
	
	

	42
	长江海事局九江港区海事处
	
	副主任
	
	

	43
	新港海事处
	
	副主任
	
	

	44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45
	白水湖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46
	金鸡坡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47
	湓浦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48
	甘棠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
	
	


说明：附件中建议补充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单位名单及主要联系人和24小时值班电话

附件五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响应程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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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区域划分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区域划分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危害范围、危害程度与危险化学品事故源的位置，划分事故中心区域、事故波及区域和事故受影响区域。
一、事故中心区域 
中心区，即距事故现场 0～500m 的区域。该区域危险化学品浓度指标高，有危险化学品扩散，并伴有爆炸、火灾发生，建筑物设施及设备损坏，人员发生急性中毒。 
事故中心区的救援人员需要全身防护，并佩戴隔绝式面具。 
救援工作包括切断事故源、抢救伤员、保护和转移其它危险化学品、清除渗漏液态毒物、进行局部的空间洗消及封闭现场等。非抢险人员撤离到中心区域以外后应清点人数，并进行登记。事故中心区域边界应有明显警戒标志。 
二、事故波及区域 

事故波及区，即距事故现场 500～1000m 的区域。该区域空气中危险化学品浓度较高，作用时间较长，有可能发生人员伤害或物品损坏。 
该区域的救援工作主要是指导防护、监测污染情况，控制交通，组织排除滞留的危险化学品气体。视事故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疏散转移。事故波及区域人员撤离到该区域以外后应清点人数，并进行登记。事故波及区域边界应有明显警戒标志。 
三、事故受影响区域 
事故受影响区，即事故波及区外可能受影响的区域。该区域可能发生从中心区和波及区扩散的小剂量危险化学品危害。 
该区域救援工作重点放在及时指导群众进行防护，对群众进行有关知识的宣传，稳定群众的思想情绪，做基本应急准备。
附件七 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机构图

浔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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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风险评估
详见浔阳区园区（城东工业基地）风险评估报告。

附件九  应急资源调查
详见浔阳区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HtLBfwLh3vKiD0LybzKUX3KiHtLB3zLSfnLyKNtxjfKRAAJSvuPWAvSlEsYS3MBiwDa1MIQC46Mij4PjH3QDDsLSYELxzzMzEEKTECNCLsPSf0NSPwQCABNC=3eSvuQF8iRTP9CPn7QF8iSlEsYS59wa1sxsCjrcGzw+iNn7+Ut5+Qo7Z2xrJ4xsNluKGToKB3JMCdtLR34RjnLxjnLhj7KzQuXz4gaVT9CPn7T1kmalEzcWIkSlEsYS59wa1sxsCjrcGzw+iSoqxwtcy=6a6VOB8SZVctXWQ0blUNXV0kOfzJOEMoY14gcGUxYUUyYWINXV0kOtRwzeSG9MNluKF42LCsusX7K0MoY14gcGUxYUUyYWINXV0kOfzJOEMoY14gcGUxYUUtZWQNXV0kOq6EuZ2JzLiKv+GU+qhtOB8SZVctXWQ0blUUalkzSlEsYS3MBiwSZVctXWQ0blUKYWkSSi30MTIFLyEALygCQSIDPiT1OB8SZVctXWQ0blUKYWkSSi3MBiwSZVctXWQ0blUTZV0kOiHvLiLsLCjsLSDfHCD0NiDxNi=0HB=nxqF74MRzvKSW0MOZra501Bj7K0MoY14gcGUxYUQoaVT9CPn7P18sbGUzYWIITC3wNSHtLSX3KiDtLS=xOB8Ca10vcWQkbjkPOfzJODMuaWA0cFUxSTECPVQjbi3wPxz1NRz2PRzxQR0EMxzxMyvuP18sbGUzYWIMPTMAYFQxOfzJOEUyYTogclEMQCT9LCvuUWMkRlE1XT0DMS3MBiwSYVErPWQWZFkiZEAgY1T9na501iGRr5F+OB8SYVErPWQWZFkiZEAgY1T9OEAoXzU3cC3tY1klOB8PZVMEdGP9CPn7TFkiU1kjcFf9MB31NC=vLC=7K0AoX0coYGQnOfzJOEAoXzgkZVcncC3zKiX3LC=vLCvuTFkiRFUoY1gzOfzJOEMoY14kYDMuamQkdGP9OB8SZVctYVQCa14zYWgzOfzJOEMoY14gcGUxYUYgaGUkOlL4LyYjMC=uVloPK10TTB85QE=vbTInUDDxQVvzUTk5UTIFLFQvQTkSZUgnPmgSaUEBZTUjZD0wbWgMSjEtUkkTK1MYayUVTlMCTjMAQBsRLVMrPkQOJzIFUWA3aD8QUEP1UUHwPzEUcjERT0khQzgJNEI2NVjxTjM4X0oOSDInZWYUQm=zQjUkLVvvaz4WRlgpUjgLXSA3RCYQP2cjb2gXZFsYQlfxT0EpUV0scCUVTTMrVmcQc0X3MWcYUj73UTcRcTIPZUkpUEgBRTzuRSECTT4RQEHzPiQ1SWc4LmgUMjoBbFYEa0IoRlsRXUgmUWkRVUkjaWERPzIyViQDaTUPc1L0dTwCUVEsNTIDP0oFXzQqZzcDUzIZaTETYkcYZEYWQUQrJz0TUz3qUVMYZ0YQUlcRMycSPRsQZ1wjREUYT0=xTVwGSUgFLTUEVSgKaWc3PkgRRD0JQTkyTGgoMzX0bCUlSjkMRjwXPloQL10kb1XvYD3ybTYBXToKU1wiYkIyX0IDS2ERc0EpVGEKdTXwS18DK1wJUFb2aWQXLVfwZDcnQD0GSDTyQzswYVoqVCAzPzUKUV4Kax8qQGQCTVwpVkQMZzPuYCIiNWQ4QUcuTWoUTlLqSTkzbFYVYEUrMEYtZzUpMl4RTyX3VVz1cGggR0cSR1M0L0IBMSAYYEMXTkEGY2oZXUc5LzMjQmAMPzUzSWoRPyb2RzgHVEc0P2A3QWUjbyQYPVbyaSUUaUEnT1QPa1gzYkXyZGAIaGoIMCM4PjkXK0Q4dDYJZlQhK2bxUGUmSGcqc1giQCkDJ0QEb1vzLzwYUDQRQzgCcyQRQFQBTDUrUEQ2bCj2ZUI5ckIBM1sQZToVaVfwQDM4VU=3dUQlbzz4dEEucGIuVlgEJ0MRdFDvb2UnbmoTTlfzcTUTS2gYT10qT0UQSDYRSiEUUlgvVWb0TWT4YTEFXkg0Lj8LUDoGSjwUVDoZPSQpMWACPiHwcDk4QlovL1c4a2UZblsNNCkNR2ARZ2gKdTb1MCAXUkIGQyMYaVgFMjUWZlM2cjI2b173dWktQyg0YF8hbTgjPzkFTi=0RFfxcDYSR1DvX2byVmMtY0XvYT8NdUMtUVvqSFg0RDskUmbyLlEAMjUUdD8pYUETTlskUEcSMEI2UyAAcVsiQyIJbGAsYCL2UlkMNEggX2T0bzQxUUQiaWcObTgJYUYtc1cxYFsRQ0YoQTQEQzMRUToLYUAlQ1c3MRsBSzssQjoVR0PxR1kBT2goLWMVLlsmTVYDY0kVVl41bDMBQWQUJ0IKX1E3USPxblIBRzb4SkIESz8lYVkLRScwP1kFcFI0M2EgXTgHRVcFSyINVUExSEIocTDzTkoKbFYgYFUTRSYGZDQsQT8RZl4idEL2aCQvRygIL1UQVj8GdWf0MVEycSMkPUArKyYQRGQFZzUvU2YoalIJUjY1TlIzQlkGRzcZLFY3alEMTWfzcS=ydk=wVmMjXWMOVmU3TmM5M2M4dE=yb2QXTmQYND8Caicza0X4RF40RzY4cFoILWDwPVwObT8RdmgMMyDqZ2QYNCIhS0QjLT4DPVsWM2QjXWQWMjYjaFUQaT4tS2IVLh8VcFw0VWQ1USkYXiESbiMPREcDVWYXLx8BZCUiJzgDZWgYLFYRMSUiJ0gLaWoZLB8TdFsQPTQyOSvuRV0gY1UDPy3MBiwFa2IsXWQkWzYrXVb9OB8Fa2IsXWQkWzYrXVb9CPn7T1kmSlEzcWIkUGkvYS3wOB8SZVcNXWQ0blUTdWAkOfzJOEMoY14TdWAkOi=7K0MoY14TdWAkOfzJOD8lYlwoalUTa0QxcVT9LSvuS1YlaFktYUQuUGI0YS3MBiwAcF8sZWogcFkuak8FaFEmOi=7KzEza10odlEzZV8tWzYrXVb9CPn7TGIucFUicDQuX2UsYV4z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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